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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普政办〔2019〕56 号 

 

 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沈家门渔港水域船舶污染防治管理 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功能区管委会，区属各单位： 

    《沈家门渔港水域船舶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0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舟    山    市 
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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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家门渔港水域船舶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目的和依据 

为了防治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污染沈家门渔港水域

环境，建立和规范渔港水域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、处

置长效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、《防治

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和《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沈家门渔港水域内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

物的收集、清运、处置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。 

第三条  有关用语的含义 

本办法中的沈家门渔港水域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主

要是指：生产垃圾、生活垃圾和油污水、洗舱水、生活污水等

污染物质。 

第四条  管理部门 

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沈家门渔港水域船舶污

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处置的协调管理，并落实沈家门渔港

公共水域范围内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、处置的日常管

理。 

区经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生态环

境分局、区港航分局、沈家门海事处等有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，协同实施本办法。并通过整合监管资源，开展联合执法。 

第五条  义务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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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港船舶、涉港企业、码头、泊位和个人应当承担港区

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处置的义务。 

第六条  船舶防污染要求 

禁止向沈家门渔港水域倾倒或排放固体废弃物。 

禁止向沈家门渔港水域排放含油污水、生活污水。船舶的

残油、废油必须回收。 

船舶自身产生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应当集中收集

后，交由污染物收运单位处置。 

涉及含散装液体化学品和油品运输船舶的洗舱水按《防治

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处理。 

第七条  上岸接收 

污染物收存码头在进行船舶污染物收集、交接、处置作业

时，应向船舶出具污染物接收单证，如实记载作业双方名称，

作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污染物种类、数量等内容。 

第八条  交接收要求 

污染物收运单位接收船舶污染物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污染

物处理的规定处理接收的船舶污染物，并每月将船舶污染物的

接收和处理情况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，抄送海洋与渔业部门。 

第九条  涉港企业防污染要求 

涉港企业的沿岸及码头泊位应具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及

固体废弃物、废弃物及生活垃圾接收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，配

备必要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处置设施、设备和应

急器材： 

（一）在明显处设置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接收告知牌

和接收存储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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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码头前沿安装船舶生活污水上岸标准通岸接头和

储存设施。 

（三）从事散装化学品液体货物和石油成品油装卸作业的

码头（包括水上加油站），根据装卸货物的特性，制定防治船

舶及其有关活动污染水环境应急预案，配备必要应急器材和物

资。 

第十条  边滩及码头防污染要求 

公共岸线和码头内侧或边滩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

收集、清运由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落实专业单位，并

督促其收集、清运、处置工作。 

涉港企业码头内侧或边滩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

集、清运由码头业主负责，码头业主应与环卫、镇街道（村、

社区）等单位签订收集、转运协议。 

涉港企业的码头业主应建立和健全所属沿岸边滩、船舶污

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转移、处置工作制度，落实专人负责

沿岸边滩、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接收上岸管理，并建立船

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接收处置台账，并主动向送交船舶提供

相应的污染物接收单证。码头自身产生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

弃物按国家环保标准和港口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船舶修造、拆解业防污染要求 

从事船舶修造、拆解及其相关作业的业主，应当符合安全

与防治污染的要求： 

（一）制定有关安全营运和防治污染的管理制度，配备具

备相关安全和防治污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。 

（二）制定安全与防治污染设施、设备配备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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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采取必要的安全与防治污染措施，从事水上拆解船

舶作业的还应制定围油栏布设方案。 

（四）制定污染事故应急预案。 

（五）备有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、废弃物的接收设施

并处于良好状态。 

第十二条  自行收集和处置 

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产生单位自行收集、处置船舶污

染物及固体废弃物、废弃物的，应当符合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或海事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，并在首次收运前向区海洋

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海事管理机构备案。 

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产生单位自行收集、处置船舶污

染物及固体废弃物、废弃物的，应建立污染物接收处置台账、

处置流程及最终去向的说明。 

第十三条  公共水域管理 

沈家门渔港的公共水域由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落实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单位并组织相应的管理。 

第十四条  陆域排水口（闸）管理 

所有涉及沈家门渔港水域污染整治排水口（闸）的相关责

任人，在排放时间段内，负责排水口（闸）内侧污染物及漂浮

垃圾的收运。 

第十五条  收集处置要求 

从事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的单位，对船舶污

染物及固体废弃物应当实行密闭化运输，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滴

漏、撒落。 

运输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的设备和工具应当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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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洁和完好状态。 

从事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、处置的作业人员

应当掌握接收设备、器材的操作程序，安全防污染规定以及人

员防护要求。 

在港区从事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、接收、处置作

业的人员还应符合船员适任条件。 

第十六条  收运单位 

经区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招标确定的港区专业收运单

位，负责沈家门渔港公共水域内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的收

运与处置工作。 

鼓励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、处置单位规模化

经营，建立规范的企业制度和公司管理体系，逐步实现港区船

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行为的正规化管理和

良性发展。 

第十七条  收运处置管理 

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运输、处置涉及到船

舶、车辆的，必须明确移交及接收的各个环节和具体方式，确

定操作流程，落实相应责任。 

从事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处置的单位应将

处置的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种类和数量等情况，每月

报区海洋与渔业或海事管理机构备案。 

第十八条  污染危害性货物及废弃物处置管理 

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，应当在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

具有相应安全装卸和污染物处理能力的码头、装卸站进行装卸

作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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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船舶清舱、洗舱、油料供受、装卸、过驳、修造、打

捞、拆解，污染危害性货物装箱、充罐，污染清除作业以及利

用船舶进行水上水下施工等作业活动的，应当遵守相关操作规

程，并采取必要的安全和防治污染的措施。 

涉及污染危害性货物及废弃物的处置管理按海事管理机

构规范化管理的相关制度、程序包括处罚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管理职责分工 

区海洋与渔业局、区经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生态

环境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港航分局、沈家门海事处等有关

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接

收、处置作业的监督管理。 

（一）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落实污染物专业管理

机构对公共水域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进行收集，并建立

渔业船舶的收运、处置制度。 

（二）区经信局负责督促沈家门港区内涉港企业落实专业

保洁人员，及时清运各自所占岸线、滩涂及或码头内侧水域的

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。 

（三）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港区沿岸及入港船舶的生活

垃圾回收清运的保障工作。 

（四）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做好港区环境监测与调查工

作。 

（五）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港航分局负责督促沈家门港各客

运站做好周边海滩的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运、处置工

作。  

（六）沈家门海事处负责建立入港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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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收运、处置制度，严格掌握进出沈家门渔港的船舶垃圾收集

袋和船舶污染源处理记录本，返航时交专业清运机构回收和核

查。 

（七）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落实港区内

各排水口（闸）管理责任人和排放时间段的责任人。 

第二十条  监管联动机制 

区经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海洋与渔业局、区生

态环境分局、区港航分局、沈家门海事处等部门应建立监管联

动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实施船舶港口污染物接收处理全过程

监管，定期会商，开展联合执法，严厉查处违法行为。 

（一）船舶港口污染物接收设施的建设、使用情况，包括

含油污水处置、生活污水管网建设等情况。污染物接收处置能

力情况以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情况。  

（二）船港之间、港城之间污染物转运情况，包括码头、

污染物接收单位运作情况，转移联单制度运作过程以及台账记

录情况。 

（三）污染物接收上岸后交由环卫或有资质的危险废物经

营单位处置，并作好台账记录情况。 

第二十一条  禁止行为 

在港区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清运、处置过程中，

禁止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擅自从事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收集、清运、处

置。 

（二）将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作为其他设施建设的填

埋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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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将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提供给规定以外的单

位、个人收运或者处置。 

（四）将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混入其他垃圾收运。 

（五）将船舶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在渔港水域沿岸区域

存放。 

第二十二条  行政处罚 

对在沈家门渔港水域内收集、清运、接收或处置船舶污染

物及固体废弃物过程中，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由区海洋与渔业

行政主管部门或具有相关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

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。 

第二十三条  施行日期 

本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1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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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、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区

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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